
1 
 

 

 

 

 

 

泰院政发〔2019〕15号 

 

泰山学院关于印发 2019 年专升本 
录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 

  现将《泰山学院 2019年专升本录取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 山 学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2日  

 

 

 

 

 

泰 山 学 院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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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学院 2019 年专升本录取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做好我校 2019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（以下简称普

通专升本）录取工作，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《关于做好山

东省 2019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招考

〔2019〕55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 

学校成立 2019 年专升本录取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我校

专升本录取相关工作。职责如下： 

1.自觉遵守国家的招生政策，认真履行公布的招生章程 

2.严格执行招生计划 

3.按时上传或下载信息数据、审核、退档等 

4.确定预录取考生名单 

5.发放录取通知书 

6.公布监督信访电话，做好考生信访接待工作 

7.其他相关工作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处，在领导小组

领导下依据专升本录取原则开展录取工作。学校纪委按照职责监

督执行招生政策和遵守招生纪律情况。 

二、录取原则 

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从过程性考核成绩合格的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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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考生中，依据考生专升本考试成绩，按照招生计划分专业从高

分到低分依次录取，录满计划为止。对过程性考核成绩不合格的

考生不予录取。 

退役士兵录取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，单列计划、单独

划线。 

根据省考试院提供的符合文化基础知识测试成绩合格标准

的考生名单，确定贯通培养录取名单，上报省考试院。 

三、录取工作程序 

1.登录信息平台 

2.下载阅读考生信息 

3.确定预录取名单 

4.退档 

5.提交录取结果 

6.发放录取名单 

7.发放录取通知书 

8.公布录取结果 

四、严肃招生纪律 

录取工作是普通专升本招生的关键环节，关系到广大考生的

切身利益，是社会关注的热点。要从讲政治、顾大局、保平安、

促稳定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做好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对

录取工作的领导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强化对录取全过程的管理。加

强监督管理，强化技术支持，确保专升本录取信息安全；采取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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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措施，确保考生及时收到录取通知书。参与招生录取的工作人

员要以身作则、遵守纪律，在确定录取名单时要坚持原则、秉公

办事，排除各种不正之风的干扰。对在招生录取工作中徇私舞弊、

违规操作的人员，严肃处理。 

 

附件： 

泰山学院 2019年专升本录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泰山学院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2019年 4月 22日印发 

校对：晁鹏       此件协同办公平台公开发布      共印 15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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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泰山学院 2019 年专升本录取工作 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组  长：秦梦华 （党委副书记、校长） 

副组长：彭淑贞 （党委委员、副校长） 

成  员：陈伟军 （教务处处长） 

宋  涛 （招生就业处处长） 

姜焕伟 （招生就业处副处长）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处。宋涛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姜焕伟、晁鹏、邱国丽为办公室成员。 


